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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崩塌警戒發布與解除作業指引 

112年 12月修訂 

一、目的 

為大規模崩塌防災警戒整備及應變，於有崩塌發生之虞時，適

時發布警戒預報，提供相關機關實施災害應變措施之參考。因應情

資研判、警戒發布及撤除需要，特訂定此指引。 

二、名詞說明 

(一) 大規模崩塌應變管理值:包括注意值及警戒值，係依據降雨、現地

調查及現地監測等資料訂定，並適時滾動檢討及調整，其研判方

式採雨量為主，現地監測為輔進行綜合研判。 

1. 注意值：現地監測之數值達需注意之狀態。 

2.警戒值：現地監測之數值達需警戒之狀態。  

(二)大規模崩塌警戒等級:大規模崩塌警戒區分為黃色警戒與紅色警

戒。 

(三) 監測系統:係指介接各大規模崩塌潛勢區監測資料之資訊整合系

統，其監測系統維運之廠商稱為監測團隊。  

(四)執行機關:係指辦理大規模崩塌潛勢區調查與監測之執行機關。  

三、大規模崩塌應變管理值訂定及更新  

(一)訂定原則  

1.雨量警戒值訂定原則 

以大規模崩塌發生案例建立之臨界雨量，並考量疏散避難所

需時間訂定。 

2. 現地監測應變管理值訂定原則 

應變管理值訂定可依據現地調查、歷史監測資料、數值模擬、

參考國內外文獻評估訂定。  

(二)更新與審查作業  



2 

1.更新時程  

為應變管理值適時更新，提升大規模崩塌警戒發布準確性，應

變管理值更新機制分為二種，分別為常態性更新及立即性更新。  

(1).常態性更新時程  

雨量警戒值與現地監測應變管理值常態性更新，原則每年檢

討一次。 

(2).立即性更新時機  

a. 現地監測應變管理值偏低，導致異常示警。 

b 現地監測應變管理值偏高，同一崩滑區設置數種不同類型

監測儀器，部分儀器應變管理值已達崩塌警訊，部分儀器應

變管理值訂定過高，無法適時反應警訊。  

c. 發生震度 5 強以上地震事件，監測團隊於地震事件後掌握

潛勢區針對震度 5 強以上影響範圍潛勢區，評估調整雨量

警戒值、現地監測應變管理值。  

2.審查作業  

(1).常態性更新:  

依降雨、地震、現地調查、歷史監測資料提出各潛勢區更新

檢討資料，經執行機關召開審查會議後，提送農村發展及水土保

持署(以下簡稱本署)更新應變管理值。(圖 1)  

(2).立即性更新:  

原應變管理值偏低或偏高，無法適時反應警訊者或當有重大

事件發生(重大大規模崩塌事件、重大地震事件)，應依據各災區情

勢對大規模崩塌應變管理值提出調整建議，經執行機關召開會議

審查通過後，提送本署更新應變管理值。(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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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應變管理值常態性更新與審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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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應變管理值立即性更新與審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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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資研判及整備作業  

(一)颱風豪雨期間(圖 3)  

1.情資研判啟動時機:依據本署應變小組作業規定，達應變開設時，

同時啟動大規模崩塌情資研判作業。  

2.整備作業：  

(1). 監測團隊於情資研判啟動後 3 小時內，進行各潛勢區現地監

測儀器及監測資訊檢查，並填寫「監測儀器及資訊整備檢查

表」(表 1)，送執行機關備查。  

(2). 本署(情資研判團隊)與各監測團隊進行通聯測試，於監測系統

上進行紀錄。  

3.情資研判作業  

(1). 辨識監測警訊：當現地監測值達應變管理值警訊時，監測團

隊於 3小時內查填「監測儀器警示檢查表」(表 2)，若之後現

地監測值仍維持上一報警訊，後續以每日一報為原則填報，

必要時依實際現地監測警訊，不定時查填表 2。  

(2). 情資研判及分工  

a. 有效累積雨量已達雨量警戒值  

(a).本署(情資研判團隊)依雨量警戒分析結果，提出達雨量警

戒發布標準明細，送本署應變小組發布警戒。  

b. 現地監測值已達應變管理值  

(a).當現地監測值達注意值時，本署(情資研判團隊)通知監測

團隊加強守視警戒。  

(b).當現地監測值達警戒值時，由監測團隊分析監測資料、評

估崩塌風險及填寫「大規模崩塌風險綜合評估表」(表 3)，

經輪值主管或授權人簽署確認後傳送本署，本署應變小組

適時召開綜合情資研判作業及發布警戒。  

©.當現地監測值達警戒值且變位(形)速率持續增加，得經本署

應變小組與情資研判團隊進行綜合情資研判作業後發布警

戒。  

(二)非颱風豪雨期間(圖 4)  

1.情資研判啟動時機 :當現地監測值達應變管理值警訊時。  

2.情資研判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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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辨識監測警訊：當現地監測值達應變管理值警訊時，監測團

隊得於 24小時內查填「監測儀器警示檢查表」(表 2) ，若之

後現地監測值仍維持上一報警訊，後續以每日一報為原則填

報，必要時依實際現地監測警訊，不定時查填表 2。 

(2). 情資研判分工  

a. 當現地監測值達注意值時  

(a).現地之監測值達注意值，經辨識監測警訊，非屬異常警訊

者，由執行機關會同監測團隊進行強化守勢。  

(b).執行機關通知監測團隊加強守視警戒、提出分析研判資料，

或適時召開工作會議。  

b. 當現地監測值達警戒值時  

(a).現地之監測值達警戒值，經辨識監測警訊，非屬異常警訊

者，由執行機關進行風險綜合評估。  

(b).監測團隊將潛勢區基本資料及監測分析成果，預先登載至

「大規模崩塌風險綜合評估表」(表 3)。視需要進行現勘，

將風險綜合評估結果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簽署確認後傳送

本署，本署得視需要召開綜合情資研判作業。  

(c).當現地監測值達警戒值，且持續加速變位或現地部分區域

發生崩塌，經綜合情資研判得先成立本署應變小組適時發

布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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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大規模崩塌情資研判流程作業圖(颱風豪雨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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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大規模崩塌情資研判流程作業圖(非颱風豪雨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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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警戒發布作業(圖 5) 

(一)警戒發布時機 

1.颱風豪雨期間：依土石流警戒發布時段，於每日 0:30、6:30、12:30、

15:30、18:30與 21:30等 6個時段，採定時發布，必要時依實際

降雨情勢、現地監測警訊不定時加報。  

2.非颱風豪雨期間：以每日一報為原則，必要時依實際變位(形)情

勢、現地監測警訊不定時加報。  

(二)黃色警戒發布標準  

1.依據氣象署定量降水預報等資料，當「預測雨量 > 雨量警戒值」

時，發布大規模崩塌黃色警戒。  

2 現地監測值達警戒值，依據歷史調查及現地監測資訊，經執行機

關提送風險綜合評估(表 3)結果及情資研判後，發布黃色警戒。  

3.現地監測值達警戒值可由本署應變小組與情資研判團隊經綜合

情資研判作業輔助發布黃色警戒。  

4.經風險綜合評估可達黃色警戒發布之崩塌區。  

(三)紅色警戒發布標準  

1.有效累積雨量已達雨量警戒值時。  

2.現地監測值已達警戒值，且後續變位(形)速率持續增加，經執行

機關提送風險綜合評估(表 3)結果及情資研判後，發布紅色警戒。  

3.現地監測值達警戒值，且變位(形)速率持續增加可由本署應變小

組與情資研判團隊經綜合情資研判作業輔助發布紅色警戒。  

4.經風險綜合評估可達紅色警戒發布之崩塌區。  

(四) 發布作業流程  

1.依有效累積雨量及中央氣象署之定量降水預報進行警戒分析，有

效累積雨量達警戒發布標準，且該潛勢區降雨無減緩趨勢時，本

署(情資研判團隊)提出預定發布警戒之潛勢區明細，由應變小組

人員產製警戒預報單。  

2.依現地監測警訊進行風險綜合評估(表 3)，建議發布警戒時，執

行機關將建議發布警戒之潛勢區研判資料，傳送本署應變小組或

電話通知，本署應變小組適時召開綜合情資研判作業，討論通過

後由應變小組產製警戒預報單。  

3.警戒預報單經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執行長或輪值主管核可後，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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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崩塌警戒。  

(五) 入夜前示警作業  

1.入夜示警作業研判標準 

當已發布黃色警戒之地區，依據中央氣象署之預測降雨資料，

可能達該區之雨量警戒值時。  

2.入夜示警作業啟動時機 

入夜前示警作業發布時機，應於每日 15 時至 19 時之間，應

配合大規模崩塌警戒發布作業，進行入夜後可能達警戒地點評估。  

3.入夜示警呈現方式  

針對現行已發布大規模崩塌黃色警戒之區域，分析目前實際

降雨情況及未來預測雨量，研判入夜後可能達紅色警戒發布之地

點，將需示警地區以加註方式條列於警戒預報單上。 

 

圖 5 大規模崩塌警戒發布標準流程作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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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警戒解除作業(圖 6)  

(一)警戒解除(調降)標準  

大規模崩塌警戒解除主要採用以下方式，其說明如下：  

1.雨量曾達警戒值，現地監測值均未達警戒值  

(1). 紅色警戒調降為黃色警戒:連續 6 小時平均降雨強度小於 

4mm，且最大時雨量不超過 10mm，並研判未來無持續降雨

之趨勢時，可調降該警戒。  

(2). 解除黃色警戒:連續 6 小時平均降雨強度小於 4mm，且最大

時雨量不超過 10mm，並研判未來無持續降雨之趨勢時，可

解除該警戒。  

(3). 解除紅色警戒:連續 12小時平均降雨強度小於 10mm，且無持

續降雨之趨勢時，可解除該警戒。  

2.雨量曾達警戒值，現地監測值亦達警戒值  

(1). 紅色警戒調降為黃色警戒:  

連續 6 小時平均降雨強度小於 4mm，且最大時雨量不超過 

10mm，並研判未來無持續降雨之趨勢時且連續 6小時現地變位速

率持續趨緩，經進行風險綜合評估(表 3)，可調降該警戒。  

(2). 解除黃色警戒:  

a. 連續 6 小時平均降雨強度小於 4mm，且最大時雨量不超

過 10mm，並研判未來無持續降雨之趨勢時且連續 6 小時

現地變位速率持續趨緩，經進行風險綜合評估(表 3)，可解

除該警戒。  

b. 未達過去歷史監測記錄之變動速率或單次事件累積位移量，

經進行風險綜合評估(表 3)，可解除該警戒。  

(3). 解除紅色警戒:  

a. 連續 12小時平均降雨強度小於 10mm，且無持續降雨之趨

勢時，另現地監測值<警戒值，經進行風險綜合評估(表 3)，

可解除該警戒。  

b. 連續 12小時現地變位速率持續趨緩，經進行風險綜合評估

(表 3)，可解除該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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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雨量未達警戒值，現地監測值均達警戒值  

(1). 紅色警戒調降為黃色警戒:  

連續 6小時現地變位速率持續趨緩，經進行風險綜合評估(表

3)，可調降該警戒。  

(2). 解除黃色警戒:  

a. 現地監測值<警戒值，經進行風險綜合評估(表 3)，可解除

該警戒。  

b. 連續 6 小時現地變位速率持續趨緩，經進行風險綜合評估

(表 3)，可解除該警戒。  

c. 未達過去歷史監測記錄之變動速率或單次事件累積位移量，

經進行風險綜合評估(表 3)，可解除該警戒。  

(3). 解除紅色警戒:  

a. 現地監測值<警戒值，可直接解除該警戒。  

b. 連續 12小時現地變位速率持續趨緩，經進行風險綜合評估

(表 3)，可解除該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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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大規模崩塌警戒解除標準流程作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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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監測儀器及資訊整備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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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監測儀器警示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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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大規模崩塌風險綜合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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